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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
未動程一

、1先到去資路銀行，

將
爾
之
旅
行
費
。1

換
旅
行
支
票
。藉以 

保
護
爾
之
現
欵
。以 

免被偷竊或遺失之

。
美
下
議
院 

通過援助希土法案 

▲
反
數
議
員
謀
修
改
絞
案
不
遂 

尊
盛
頓
九
日
合
衆
社
竈
•
美
國
下
讓
院
是
日
通
過
以 
萬
萬
元
援
助
希
臘
及
土 

耳
其
兩
國
反
共
♦
現
已
將 «
法
案
送
交
會
議
小
組
・
以
便
調
整
對
於
皎
案
之 
一 

切
不
同
意
見
。
預
料
下
週
將
可
完
全
達
到
協
議
，
査
上
議
院
早
經
購
過
援
助
希 

土
兩
國
法
案
。
是
日
下
議
院
於
通
過 e
 案
前
，
有
反
動
議
員
曾
力
謀
阻
止
及
修 

改
鱸
案
，
而
尤
以
議
員
士
密
氏
反
對
最
力
，
彼
首
先
提
議
。

§!如
聯
盟
國
於
六 

十
日
內
•
不
發
慟
援
助
希
臘
。
始
准
美88

執
行
援
助
，
結
果
以
一
百
三
十
七
票 

對
六
拾
五
票
•
彼
之
建
議
已
失
敗
■
後
來
又
提
議
將
援
助
希
土
兩
國
之
四
萬
萬 

元
减
爲 
一
牛
，
結
果
-
百
二
十
一 
票
對
四
十
九
票
・
彼
之
提
段
又
吿
失
敢
， 

據
官
方
消
息
，
謂
希
臘
之
局
勢
。
因
英
國
停
止
資
助
及
財
政
信
用
日
减
，
其
局 

勢
已H
趨
嚴
重
•
奥
國
務
部
现
已
準
備
一
俟
杜
魯
門
總
統
簽
准
饅
法
案
後
，
卽 

以
最
快
速
辦
法
以
援
肋
希
臘
云■

® 世界銀行貸款法國 

2
.▲

爲
法
國
復
興
工
業
及
交
通
之
用 

華盛頓九日合 
 

<
•  

»

 界
銀
行
・
是
日
發
出8?

銀
行
之
首
次
貸
款
•
宣
佈 

.欵
二
萬
萬
五
干
萬
元
予
法
国
，
以
便
法
關 8
興
及
刷
新
其
工
業
，
使
成
爲
現 

一
化
之
用
，
按
法
國
此
次
借
欵
。
訂
明
以
三
十
年
淸
、還
，
利
率
三
厘
又
四
分
之 

1

厘
・
另
銀
行
佣
金
一
厘
。
合
共
要
納
利
息
四
厘
四
分
之.一
厘
・
查
現
時
尙
有 

八
國
•
課
向
ft界
銀
行
借
飲
二
十
萬
萬
五
千
五
百
萬
元•
預
料
將
來
此
等
國
家 

向
被
銀
行
之
借
款
・
其
利
率
將
與
法
國
所
納
者
相
同
。
法
國
自
戰
事
結
束
以
來 

♦
已
向
奥
政
府
之
出
入
口
銀
行
借
價
十
一 
萬
萬
五
千
萬
元
。
此
次
法
國
向
世
界
一 

銀
行
借
欵
。
簫
謀
已
歷
九
個
月
之
久•
法
國
原
擬
借
元
萬
萬
元•
現
僅
借
得
- 

牛
• 
法
國
將
用
鼓
二
萬
萬
五
千
萬
元
。
以
爲
發
展
工
業
及
購
買
火
車
。
貨
卡
， 

貨
船
，
飛
機
等
交
購
工
具
云
。

•
新聞局又招待記者一

▲
國
府
將
調
削
粮
食

重
慶
廣
播
説
•
行
政
院
新
聞
局
昨
七
日
下
午
舉
行
招
待
記
者
會
。
新
聞
局
長
董 

顯
光
曾
飢
明
粮
食
情
形■
僧
粮
價
上
漲
。
塞
秋
收
以
前
。
靑
黄
不
接
。
按
之
往 

年
，
在
所
不
免
・
目
前
國
府
爲
穩
定
糧
價
起
見
，
已
發
法
舒
暢
粮
食
來
源
。
並 

加
以
翻
劑
。
供
求
能 ̂

相
應
粮
價
自
趨
穩
定■
同
時
國
府
將
切
實
辦
理
粮
商
登 

記
•
輔
導
地
方
粮
商
•
與
及
實
行
嚴
勵
處
置
囤
積
居
奇
等
辦
法■

・國委會第二次會議

重
慶
廣
播
胴
・
國
府
委
員
會
昨
七
日
上
午
九
時
舉
行
第
二
次
國
務
會
讓
，
由@
 

府
主
席
蔣
介
石
親
自
主
持
・
到
會
委
員
有
張ai

・
孫
科
■
鄒
魯
。
陳
啟
天
・
胡 

海
門
。
莫
德
惠
。
王
雲
五
等
二
十
人
・ 0
 防
部
長
白
崇
禧
■
財
政
部
長
兪
鴻
鈞 

■
文
官
長
貝
鼎
昌
。
主
計
長
徐
堪
等
均
列
席
・
會
中
首
由
委
員
兼
外
交
部
長
王 

世
杰
•
國
防
部
長
白
崇
禧
■
財
政
部
長
兪
鴻
鈞
。
行
政
院
旻
張
羣
等
•
相
微
報 

吿
外
交
軍
事
財
政
及
經
濟
情
形■
然
後
依
照
議
事
日
程
酎
綸
議
案
，
關
於
宜
誓 

條
例
修
正
量
•
决
議
修
正 

86 過
•
交
立
法
院
審
議
・
國
民
參
政
會
金
政
員
資 

於
審
查
會
•
審
査
委
員
人
選
案
•
决
議
由
孫
科
■
王
寵
惠
•
邵
力
子
-
陳
敗
天 

■
余
家
菊
•
胡
海
門
•
莫
德
思
■
王
雲
五
等
九
人
相
任
審
查
家
員
，
孫
科
爲
召 

^

^

接
着
又
决68

(6 過
行
政
院
提
議
山
東
滞
二
省W
六
年
度
總
預
算
，
及
.

.
5
T
.

▲
接
匯
中
國
款
項 

181  

加
拿
大
賣
路
銀
行
啟 

TH

@
李
業
啟
事 

特
字
敬
吿
大
衆
事
因
舊
年
蒙
各
位
由
電 

話
催
促
修
整
舊
褥
仔
日
凡
數
起
大
有
應 

接
不
暇
之
勢
當
是
時
布
料
來
源
斷
絕
是 

以
閉
門
謝
客
此
等
布
料
取
材
于
英
崙
至 

今
仍
未
有
到
特
在
美
國
訪
買
現
有
些
少 

辦
來
以
應
各
位
之
需
求
如
以
前
有
委
托 

修
ST
者
請
再
由
電
話
報
知
事
關
來
料
有 

限
如
遲
報
不
及
祈
原
諒
爲
盼

電
話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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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

世
刈
屮|

齡
虫
城
瀰
盆e !

蠻
—

JSĤ

昭送添第讓&̂®̂
 

^
 街二三龚一 

廿
七A
 

6®
.

«.lx^

:
選
售.
备
旗
鮭
相
一 

精
造
・
嫁
娶
花
裘. 

發
販■
日
用
自
貨

99IL.

成
電
話
 
Bi
Jirre
  
鹼

城

町r

^
^
^

第
九
號

『

・

，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四
百
九
十
八
年

夏
歷
歲
次
丁
亥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
麥
卡
老
市
基
先
生
惠
鑒■
敬
覆
者
，
去
月
十
六
日
寄
，邈 

察
大
扎
。
經
已
収
讚
。
聆
悉
一
切
■
予
立
卽
與 ̂
償
M
 

部
磋
商
關
於
保
險
第
五 
fl.
七
三
二
五
及
八0
 
一0
七 »
 

七
我
之
賠
債
事
項
•
據
議
部
會
「
在
不
久
之
前
•
M

 

人
已
値
得
各
項
文
件.
就
明
此
兩
單
保
險
無
訛
・
至
遥
 

七
月
？

並
將
此
事
移
交
香
港
經
理
密
超
先
生
。
託 
幽
 

他
找
尋
保
單
內
指
定
之
嘲
慈
人■
将
賠
款
交
付
•
吾
痴!  

人
同
時
並
將
總
公
司
支
票 
一 
赧 - 
包
含
利
息
・
共
五
融
 

千
八
百
七
十
八
元
四
毫
・
寄
往
香
港
，
但
至
現
時"

継 

仍
未
接
到
密
超
先
生
函
吿■
故
未
審
他
是
否
已
將   

^
龜
 

歇
交
付
。
亦
不
知
支
票
是
否
已
提
欵
・
所
以
現
痛 

8: 
繊 

人
倫
未
能
將
吳
國
華
君
要
求
之
証
據
奉
上
。
但
待
支   

&
 

票
提
欵
後
，
由
銀
行
寄
囘
時
，
吾
人
當
能
許
他
攝
影
励 

一
張
，
以
伸
憑
粧
-
爲
權
官
計

.e
可
否
製
就
一
廣
吿
覇
 

牌
.
置
於
吳
國
華
君
店
面.
競
牌
應
如
下
文
「
製
造S
 
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。
以
和
平
囘
復
•
舉
世
同
欣
.
帶
，&
 

將
香
港
分
行
復
業
，
般
寿
琳
處
發
溫
梳
大
廈
，<03

鹼
 

委
出
密
超
上
校
爲
主
特
人
，
彼
戰
時
爲
敵
人
俘
虜"

盗
 

辦
事
極
有
能
幹 - 
由
此
本
公 
in 可
爲
囘
國
偷
胞
服
務
遥 

務
■
本
以
往
一 
樣
高
尙
精
肿
•
爲
華
僑
謀
幸
福
■

一
遥 

若
吳
國
第
君
欲
將
香
港
辦
事
處
復
業
之
消
息
登
於 •
»
 

人
報
紙
- 
公
司
可
負
相
廣
吿 »
之
責
■
因
「
欄
之
文
鎰

字
。
所
費
無
幾
。

至
於
賠
償
支
票
・
一
极
哽
薇
人
提
支
後
・
由
銀
行
寄̂

 

囘
時
・
若
吳
國
舉
君
欲
得
影
印 
一 
張
・
尙
希
預
先
通   

6
 

知
・
以
便
照
辦
•
專
此
奉
覆 - 
敬
候
康
健
・

、   

S 

製
造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廣
吿
主
任
黎
安
士
敬B

西
曆 
一 
九
四
七
年
元
月
三
日

■
尿
素
粉

(
主
洽

：？

腎
臟
病
，
膀
胱
病
，
肋
膜
炎
，
風
濕
■ 

(
藥
性
)
本
藥
爲
水
溶
液
劑
，
無
色
結
晶
， 
其
療
病
法
，
. 

是
奪
取
各
組
織
水
分♦
從
而
利
尿
作
用•
，對
阡 

硬
變
症
之
蓄
水
，
及
心
臟
病
之
浮
腫
，
尤
有
顧 

•
著
之
功
效
。安

士
庄
每
樽 

二 

元 

十
安
士
庄
每
樽 

三
元
七
毛
五 

■
道存生殖丸 

(
主
治
)
副
腎
腺
機
能
障
礙
，
內
分
泌
機
能
減
退
■
有
壯 

筋
活
絡
之
功
能
，
有
反
老
還
童
之
妙
用
。

- 
百
粒
庄 
毎
盒 

一
十
六
元 

- 

活
生
藥
行
披
露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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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聞
紙
第
九
色

磷
盗
嘲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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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價目表

△
每
月

雲
域 境
派
到 
一 元 
一 

本
埠
郵
寄 
一.元 
三
五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三
毫 

中
國
各
國 
一 元
三
五

△
每
季

△
半
年

△
全
年 

十
三
元
弍
毫 

十
六
元 
式
毫 

十
三
元
八
毫 

十
六
元 弍
毫

三
元 三
毫 

六
元
六
毫 

四
元 零
五 

八
元 
一 毫 

三
元
六
毫 

七
元
零
五 

四
元 零
五• 
八
元 
一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啟
一

結
果
爲
士 S
亂
槍
尊
斃
"
陳
屍
該
山
地 

■
林
中
隊
長
爲
淸
楚
手
續
起
見6
乃
覓 

«
 當
地
各
機
關
及
鄕
長
出
具
證
明•
呈 

報
曆
憲
備
査
云
■

励菲島美兵盜賣軍品 

菲
京
岷
尼
拉
拾
日
電
・
美
軍
駐
菲
律
賓 

琉
球
司
令
佐
治
髦
少
將
宣
稱•
自
去
年 

正
月
至
本
年
刊
月
拾
五
個
月
期
間■
有 

美
陸
軍
人
員
一
百
四
拾
五
名•
包
含
軍 

官
十
三
人
・
公
務
員
三
人
，
被
捉
獲
盜 

賣
軍
器
♦
或
與
黑
市
塲
中
買
賣
有
關
。 

但
盜
賣
陸
軍
物
資
事
件•
現
已
逐
漸
减 

少
。

■
美兵最後一批離平 

北
平
拾
日̂

・
熒
聯
社
訊
•,
英
國
水
兵 

第
五
團
■
昨
日
開
始
撤
離
北
平
。
在一
iL 

日
內
卽
可
完
隆
撤
淸
。
天
津
美
兵
在
壹 

個
月
內
亦
可
牝
完
•
查
奥
水
兵
第
五
團 

是
得
秦
皇
島
訓
練
•
成
熟
後
調
平
駐
防 

。
此
次
撤
離
中
國
*
將
赴
關
島
担
任
防 

務 

終
結
奥
水
乓
駐
防
北
平
五
拾
年
之 

歷
史
。

◎
實業連生意大賤賣

敗
者
本
公
用
育
西
餐
館
一
間
在
故
蘭
胡 

膏
生 

.I 興
旺
舗
位
適
宜
奈
因
人
力
缺
乏 

故
願
出 W
倫
有
親
朋
欲
膂
斯
業
者
祈
卽 

到
來
本
公
司
與
黄
義
奉
商
景
幸
勿
失
此 

良
機
銀
期
現
款H
由
自
便
不
成
問
題
或 

專
買
貫
館
不
買
實
業
亦
能
相
就

視
縊H

A,  5764  

昌
興
寧
記
自
限
公
司
確
理
黃
義
學
啟

◎
西
餐
館
出
賣 

敢
者
。
本
餐
館
位
居
沙
省
山
汝
允
埠
。 

O
hio

 

C
afe

 

Shaunavony

 Sask.  

地
位
適
中
向
來
生
飯
異
常
進
展
更
兼
樓 

高
兩
曆
用
磚
建
築
有
房
十
餘
間
用
爲
宿 

舍
更
加
舒
適
况
餐
廳
內
容
設
施
尤
復
整 

齊
爲
本
埠
各
餐
館
之
冠
素
爲
本
埠
西
人 

男
女
交
遊
之
所
也
非
爲
弟
等
自
贊
此
爲 

附
近
僑
胞
所
深
知
也
弟
等
現
爲
家
事
之 

故
急
須
整
理
是
以
志
切
曹
旋
故
乃
不
惜 

犧
牲
願
將
生
慝
卒
盤
發
賣
如
有
梓
里
願 

營
斯
業
者
睛
來
面
議
或
函
商
均
可
幸
勿 

失
此
良
机
角
盼
一

此
樓
乃
租
賃
仍
有
實
批
四
年 

^
^
^
^
^
^
^

都
餐
館
敗.4

其
他
有
關
財
政
預
算
案
等
二
十
餘
件- 

又

18

務
會
議
自
下
星
期
起
改
爲
每
星
期 

五
日
舉
行
云
•

■
河南共軍圍攻安陽 

南
京
十
日
合
衆
社
電
♦
中
央
新
聞
社
報 

稱
•
河
南
共
軍
爲
响
應
山
西
共
軍
展
開 

攻
勢
"
是
日
增
强
兵
力
包
圍
安
陽
。
國

誼
防
衞
力
弱
•
已
電
中
央
求 

軍
擬
用
毒
氣
攻
安
陽
。
惟
此
一 

任
何
方
面
証
實
■
中
立
派
對
一

聞
共並

不
重
視
■

•
著匪陳保倫已落綱 

台
山
電
訊
■
打
制
陳
岸
錦
及
冲
萋
鄧
文 

林
家
著
匪
陳
保
倫
(
卽
高
佬
人
)
犯
案 

廳
疊
，
爲
患
地
方
。 
罪
大
悪
極
，
早
經 

懸
紅
購
緝 - 
無
如
皎
匪
行
動
詭
秘
，
颯 

忽
靡
常
。
一 
時
無
法
弋
進
。
台
山
縣
警 

察
局
。
據
得
密
報
，
皎
匪
近
由
香
港
潛 

9
0
匿
居
於
六
村
鄕
大
灣
村.
企
圖
蠢 

動
，
乃
秘
飭
善
探
長
葉
榮
沾•
率
領
幹 

練
探
員
按
址
前
往
圍
捕
。
客 

60 
抵
達
匪 

屋
，
施
打
包
圍
。
而18
匪
尚
在
五
里
霧 

中
。
不
知
大
禍
臨
頤
・
迨
至
天
明
。
葉 

隊
長
乃
開
始
工
作
。
喝
令
经
匪
開
門
。 

惟
該
匪
詐
作
不
聞
。
仍
躱
殼
屋
內 
員 

警
等
祇
得
耐
心
等
候
-
至
七
時
左
右
。 

誤
匪
以
爲
捜
捕
人
員
已
他
去"
遂
由
房 

中
行
出
・
爲
埋
伏
屋
面
之
警
探
瞥
見
。 

卽
開
槍
射
擊
•
鹿
卽
退
囘
•
又
爲
其
他 

探
員
發
覺
・
儼
發
壹
槍
。
其
時
厳
匪
方 

寸
已
亂
，
擬
突
圍
而
出
•
遂
爲
守
門
之 

警
探
捕
獲
♦ 
卽
日
解
局
究
辦
。
査
峻
匪 

爲
匪
首
陳
國
沛
，
麥
國
富
之
左
右
先
鋒 

。
孔
武
有
力
。
目
光
烱
炯
。
屢
次
打
刼 

附
近
各
村
，
地
方
人
士
•
恨
之
刺
骨
。 

此
次
被
捕
•
無
不
額
手
稱
慶
■ 

又
訊
•
横
行
四
六
區
著
匪
甄
壽
南
，
甄 

振
鈴 
余
泗
。
陳
國
沛
•
及
打
刼
台
城 

金
舖
匪
徒
譚
連
湖
■
黃
民
，
余
瑞
尊
等 

七
名
・
自
被
軍
警
拿
獲■
經
富
局
數
度 

審
訊
後
均
直
認
爲
匪
不
諱
。
近
縣
當
局 

擬
將
強
匪
等
轉
解
第
豈
區
專
員
公
署
究 

辦
•
乃
特
飭
令
第
六
中
長
林
之
屛
率
隊 

將
余
泗
等
七
人
由
台
城
押
解
赴
三
埠
轉 

解
省
法
辦
。
拒
一
料
鼓
匪
等
蓄
意
脫
逃
， 

冀
免 
一 
死
•
迨
行
至
荻
海
附
近
旗
杆
門 

地
方

»e
竟
爭
脫
繩
索
・
發
足
狂
奔
•
押 

解
人
見
狀
；
富
卽
喝
令
十
兵
開
槍
制
止 

■
無
如
匪
等
置
之
不
理
，
亡
命
奔
逃
■

欵虞

。。

係旅 

極行 

危而 

險 携 

者帶 

也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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